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郁市监〔2024〕23 号

各镇人民政府，郁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各市场监管所、各股室：

为进一步加强食品和食品相关产品生产环节监督检查工作，

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了《郁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 年度食

品和食品相关产品生产环节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督检查工作计

划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执行中遇到问题请与县

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股联系。

联系人与联系方式：欧坤媛，0766-7338129。

郁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4 年 4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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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郁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 2024 年度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监管抽查工作计划的通知》（郁市监〔2024〕18 号）要

求，结合县委、县政府工作要求及我县实际情况，制定本计划。

一、工作原则

坚持依法监管、公平公正、信息公开的原则。

二、实施时间、实施对象

（一）实施时间：2024 年 4 月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。

（二）实施对象：全县食品生产企业、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

业及食品加工小作坊。

三、抽查方式和抽查人员

（一）抽查方式：主要通过现场检查的方式开展。

（二）抽查人员：从执法检查人员库中随机抽取，组成检查

组对监管对象进行检查。

四、抽查比例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食品生产企业、食品相关产品生产

企业和食品加工小作坊总数的 8%；跨部门联合检查抽查企业不

低于双随机抽查任务的 15%。

五、抽查事项

以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为依据，根据《云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关于印发随机抽查事项清单（第三版）的通知》（云市监科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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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22〕155 号）和《关于印发<云浮市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

抽查事项清单（第一版）>的通知》（云市监函〔2022〕391 号），

组织或联合多部门依职能对食品生产企业、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

业及食品加工小作坊开展监督检查。主要内容有：

（一）对食品生产企业进行监督检查。

1.对企业主体资格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重点检查《食品生产

许可证》是否在有效期内，实际生产的食品是否在许可范围内；

检查企业工艺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、主要生产设备、设施是否符

合原许可条件。需要变更食品生产许可证载明事项的，是否按规

定履行变更手续。

2.对食品生产企业主体责任履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检查企

业是否建立并落实食品原料、食品添加剂、食品相关产品管理制

度；企业是否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及索票索证制度、贮存及交付

控制、生产过程控制制度、出厂检验制度、不合格食品处理制度、

生产设施设备维护制度等；检查食品从业人员健康档案制度（包

括从业人员应有健康证）和食品安全培训制度是否建立（包括食

品生产管理负责人和从业人员培训），是否有相关记录，个人卫

生防护是否到位，现场抽查从业人员对食品安全相关基础知识的

掌握情况；企业是否存在聘用禁止从事食品安全管理的人员；企

业是否正确执行相关产品标准，企业标准是否按规定备案，并在

有效期内；企业是否严格落实不合格品管理和食品召回制度，是

否有使用召回食品重新加工食品情况。

3.针对高风险企业存在的常见问题，狠抓整改落实。

（1）对花生油生产企业，重点检查原材料是否严格把关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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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备是否清洁卫生、原料库是否通风、透气、干燥等。

（2）对酒类生产企业重点检查是否存在违法添加行为及标

签标识问题。

（3）对湿粉类生产企业重点检查企业是否符合《湿米粉生

产和经营卫生规范》（DBS44/017—2021）规定要求，产品标签标

识标注是否规范，是否持久不易脱落，是否标注生产日期或生产

批号；产品包装是不是预包装食品，是否密封包装，是否有效防

止产品被灰尘、微生物等污染；是否把好原料进货关，是否存在

使用非食品原料、超过保质期的、腐败变质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

准食品原料的行为等。

（4）对肉制品生产企业重点检查是否有检查动物检疫合格

证明、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及非洲猪瘟病毒检测结果（报告）等，

肉类制品是否经检验合格才销售。

（5）对抽检不合格的，重点检查企业针对不合格原因是否

采取了相关整改措施，整改是否到位。

（6）狠抓台账的监管，确保企业台账真正落实到位，确保

企业风险原因可查清、责任可落实，确保企业产品质量安全。

4.督促企业撰写自查报告。食品生产企业应如实填报《企业

落实主体责任情况自查报告》《企业自查报告真实性承诺书》，以

及其他需要报告事项等资料，由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质量安全授权

人签名，于 12 月 30 日复印归档后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相关镇市场监管所和各市场监管所、食品生产股应将企业自

查情况应作为监督检查的重要依据，检查时应查阅企业自查记

录，发现自查报告内容不完整、不符合要求的，应当要求企业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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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做出说明并提供补充材料，或进行随机核查核实。

5.督促企业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食品

生产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暂行规定》等的规定，认真做好安全

生产工作。

（1）酒库、包装车间、成品库应使用防爆开关和灯具，并

装有安全防护罩。

（2）蒸汽锅炉应装配在独立的锅炉房内，防止高温或明火

引起火灾。

（3）特种设备应定期检测，工人应持证上岗等。

（二）对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进行监督抽查。

主要检查生产条件保持情况、原辅材料管理、关键控制点记

录、产品检验制度、超范围生产等。

（三）对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进行监督抽查

（1）主要检查生产资质条件、生产加工场所、设施与设备、

加工过程控制、人员管理、质量安全管理、包装与标识、贮存与

运输等。

（2）其他行为。检查食品小作坊是否存在网上销售，分装、

委托加工及接受委托加工等行为。

（3）督促食品小作坊严格遵守《安全生产法》等的规定，

认真做好安全生产工作。

（四）检查食品生产环节是否存在违法生产行为。

注意检查食品生产企业、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及食品加工

小作坊较隐蔽的场所和相关的记录。检查生产单位的生产过程是



- 6 -

否存在“两超一非”情况，是否存在伪造或篡改生产日期和虚假

标识等违法行为。

现场检查、生产单位的自查报告均归入生产单位的食品安全

信用档案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统一认识、强化实施。郁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

产股负责制订本县 2024 年食品和食品相关产品生产环节“双随

机、一公开”监督检查工作计划并实施。

（二）加强核查，及时报送。相关镇市场监管部门及各市场

监管所要按照县市场监督管理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计划，督

促食品生产企业、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和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

认真落实检查后的问题整改，并逐一进行核查，确保整改不到位

的不放过、风险隐患不排除的不放过、违法违规行为不查处的不

放过，督促生产单位着力提升食品安全管理水平，并于检查后

15 日内将生产单位的整改情况书面上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在检查中发现生产单位存在食品安全隐患，未及时采取有效

措施消除的，监管部门可以对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进行

责任约谈。

（三）结果公示，信息归档。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股

应当依法做好检查结果公示。被检查单位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在

规定时限内将整改及后处置情况上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，县市场

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股将整改及后处置情况在规定时限内按要

求公示。检查情况及后处理归入生产单位的信用档案。

（四）精心部署，全面总结。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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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7 月 20 日前和 12 月 20 日前将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书面

总结[含：监管的基本情况（包括相关数据等）、主要措施及经验，

检查中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措施、立案情况，综合情况分析]

报送云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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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郁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年4月16日印发


